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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分署攜手學習司法官深入社區 

關懷弱勢單親家庭傳遞愛心 

    為落實「執行有愛，公義無礙」精神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

帶領學習司法官攜手參與愛心關懷活動，近日親自到府探訪弱勢單親家

庭，送上生活物資並轉介社福團體，為社會帶來更多溫暖。參與活動的

學習司法官也深受感動，紛紛表示透過這次實地關懷，親臨第一線至現

場關懷民眾，對於需要外界援助民眾的迫切需求更能感同身受，對於法

律如何影響社會有了更深刻的體會，未來將在司法實務中更加關注弱勢

群體的權益。 

    新北分署接連於 3 月 13 日及 14 日到府訪視弱勢義務人，關懷對象

均為經濟弱勢的單親媽媽家庭，其一為年約 37歲的張姓女子，其因欠繳

健保費及機車未定檢之罰鍰合計 6,000 餘元遭移送執行，張女租屋獨自

扶養母親及 3 名未成年子女，其在電子廠當技術員，月薪約 4 萬，需負

擔租金每月 1萬 1,000元，且因疫情期間收入減少，積欠信用卡費達 80

餘萬元，每月尚須償還卡債 8,500 元，且肩負 1 家 5 口的生活開銷，負

擔極為沉重，新北分署瞭解義務人生活狀況後，同意其以每月 1,000 元

之分期方式繳納欠款，且將其轉介社福團體協助其繳納小孩學校註冊費，

並於 3月 13日至張女三峽區租屋處關懷訪視，提供生活物資及捐贈新北

分署愛心社 2,000元慰問金，盼使張女一家能減輕壓力，送暖渡過難關。 

    另年約 33 歲的劉姓女子，因欠繳勞健保費及交通罰鍰等共計 5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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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000 餘元遭移送執行，劉女租屋獨自扶養 3 名未成年子女，其任職於

托嬰中心，月薪約 3 萬餘元，需負擔每月房租 1 萬元與 3 名子女的生活

開銷及學費，其表示前夫用其名義購車，車輛為前夫使用，有通知前夫

繳納交通罰單，但其均置之不理且亦未分擔小孩扶養費，生活極為吃緊，

新北分署於 3月 14日至劉女新莊租屋處關懷訪視，提供生活物資及捐贈

新北分署愛心社 2,000 元慰問金，並將其轉介社福團體，慰勉義務人樂

觀面對人生。劉女感動回應表示，非常感謝新北分署到府關懷，且同意

讓其分期繳納，深刻感受到行政執行機關的溫情。 

    新北分署秉持著「執行有愛」理念，對於弱勢義務人發揮同理心，

協助轉介社會局、就業服務處等政府機關及民間社福機構尋求協助，或

由分署愛心社主動透過捐贈物資或現金之方式，幫助義務人度過難關，

使民眾感受到行政執行機關也有愛心及溫暖的一面，本次帶領學習司法

官共同傳遞溫暖，使其深刻體驗弱勢民眾之現實困境，以同理民眾需求，

強化公益服務與利他的觀念，俾對其未來從事偵審工作能有所助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▲新北分署於 114.3.13 帶領 3 位學習司法

官(左 2、右 1、右 3)至三峽區張姓義務人

(左 3)租屋處愛心關懷。

▲新北分署於 114.3.14帶領 3位學習司法官

(左 1、右 1 至 2)至新莊區劉姓義務人(左

3)租屋處愛心關懷。


